
生命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2021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生命科学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推动学院的教学改革

和教学建设，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上海师范大学章程》、《上海师

范大学二级学院工作条例（试行）》和《上海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试

行）》的有关规定，设立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制订本

章程。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对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进行研究、咨询、指导、评

估、建议和服务的学术组织。

第三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由 11-13 人组成，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1

名。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秘书 1名。委员由学院不同专业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人员担任，应包括学院主管本科生教育的副院长、部分本科专业点的负责人等，

兼顾学科、专业的平衡。委员会根据章程开展具体的教学工作指导。

第四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换届时，由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院长组

成工作小组，负责换届工作。由工作小组按教学指导委员会组成产生协商人选，

协商人选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院长

提名，全体委员表决通过。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须经学院党委会审议批准。

第五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高，师德修养好；

2．治学态度严谨，学术水平高；

3．热爱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

4．办事公正，能从学院全局出发献计献策；

5. 责任心强，能履行委员工作职责。

第六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为 3年。委员因退休、职务

变更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承担相关职责，按原有程序增补。

第三章 职责



第七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学院教学管理文件，为学院把握教学发展

方向，使学院教学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第八条 对学院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咨询。对学

院的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及其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就业情况进行评价，

并提供建设性意见。

第九条 审议学院教学工作规划；审议各专业培养方案；审议学院重大教育

教学改革方案；对学院的专业建设提供咨询及，推广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第十条 根据学院要求，评议和推荐教学改革项目、优秀成果、教学竞赛优

秀教师、精品课程、优秀教材、本科优秀毕业论文等。

第十一条 坚持定期听课，认真评议，及时反馈，帮助青年教师成长；定期

进行教学信息沟通，交流教学经验，宣传推广优秀教学成果。向院学术委员会、

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提供有关教学方面的意见。

第十二条 完成学院其他重要教学事项的咨询、评议、审核和指导。

第四章 议事规则

第十三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定期组织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如有特殊需要也可

临时召开会议，会议由主任委员或主任委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需要

做出决议时，采取投票方式表决。投票时，须有不少于 2/3 委员到会，且经不少

于到会委员总人数的 2/3 同意，决议方为有效。

第十四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一般不得缺席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不能委

托投票。不能出席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者应事先请假，并由秘书汇总后向主任报

告。

第十五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在讨论、审议或评定与委员

本人及其亲属有关的事项时，该委员须回避。

第十六条 根据议题内容，可由主任委员确定邀请其他相关人员列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章程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十八条 学院此前发布的有关规章、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与本章程不一致的，

以本章程为准。



第十九条 本章程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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